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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頭涌官立小學

校本評估政策



(一) 評估的目的

1.  讓學生

- 了解學習目標，以及個人的學習進展

情況。

- 了解個人在學習上的強項與弱項。

- 找出個人的學習需要和改善學習的方

法，並逐步做到自主學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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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評估的目的

2. 2. 讓家長

- 了解子女在學習上的強項與弱項。

- 對子女有合理的期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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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 讓教師和學校

- 診斷學生在學習上的強項與弱項。

- 向學生提供有效益的回饋和具體建議，使
他們知道如何改善學習。

- 檢視及修訂有關的學習目標、對學生的期
望、課程的設計及內容、教學策略及活動
，使更能配合學生的需要和能力，從而促
進學生學習，提高學與教的成效。

(資料來源：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聚集 ·深化 ·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) 4

(一) 評估的目的



形式 ： - 課堂觀察

- 習作

- 單元工作紙

- 專題研習

- 小測

(二) 評估的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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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 進展性評估



小測 :

➢ 每單元或若干課題完結後進行

➢ 在首次或首兩次小測，老師會以

指導形式與學生一起完成。

➢小測 ➔ 測驗 ➔ 考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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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測驗、考試

➢ 次數

(三) 評估的形式

7

(II)  總結性評估

級別 測驗及考試

一至五年級 兩次測驗、兩次考試

六年級 一次測驗、三次考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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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測考的安排



➢ 分數不計算成績表內。

1) 測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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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

科目
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

分額 100 100 100 100



➢ 分四天進行

➢ 每天測驗後仍繼續上課

➢ 放學時間沒有改變

➢ 詳閲通告

1)  測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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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分數計算成績表內

2)考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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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估
科
目

中文科 — 閱讀、寫作、聆聽、說話
英文科 — 閱讀、寫作、聆聽、說話
數學科、常識科、音樂科、體育科、
視覺藝術科、普通話科(P.4-6)



2)考試 :

➢ 分四天進行

➢ 放學時間提早

➢ 詳閲通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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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一至四年級期考科目及分額表

中國語文
200

中
文
書
法

英國語文
200

英
文
書
法

數
學

常
識

普
通
話

視
覺
藝
術

音
樂

體
育

總
積
分

中
國
語
文

作
文

聆
聽

說
話

英
國
語
文

聆
聽

說
話

P.1
80 80 20 20 G 150 20 30 G 200 200 _ G G G 800

P.2
80 80 20 20 G 150 20 30 G 200 200 _ G G G 800

P.3
80 80 20 20 G 150 20 30 G 200 200 _ G G G 800

P.4
80 80 20 20 G 150 20 30 G 200 200 G G G G 800

年
級

分

類

科
目

備註：1. 平時分 ：中文書法、英文書法及視覺藝術採用平時分。

2. G 代表等第 (Grade)



中國語文
200

中
文
書
法

英國語文
200

英
文
書
法

數
學

常
識

普
通
話

視
覺
藝
術

音
樂

體
育

總
積
分

中
國
語
文

作
文

聆
聽

說
話

英
國
語
文

聆
聽

說
話

P.5
80 80 20 20 G 150 20 30 G 200 200 G 100 100 G 1000

P.6
80 80 20 20 G 150 20 30 G 200 200 G 100 100 G 1000

(四) 五及六年級期考科目及分額表

備註：1. 平時分 ：中文書法、英文書法及視覺藝術採用平時分。

2. G 代表等第 (Grade)

年
級

分

類

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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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視覺藝術科考試評分準則

範疇 比重 項目

美術知識 40% 1. 對美術詞彙和概念的掌握
2. 對工具和物料的認知
3. 運用視覺語言對作品進行描述及評鑑

技巧運用 40% 1. 運用創意表達相應主題的技巧
2. 運用視覺元素組織原理的技巧
3. 表達意念及情感的技巧
4. 物料及技法運用
5. 欣賞及描述作品的技巧

態度 20% 1. 課堂投入及積極性（課堂參與度）
2. 正確使用設備
3. 文化的關心和美術於生活上的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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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1. 一至六年級以平時分作為學生在視覺藝術科
學習上的考核成績。

2. 平時分取樣以該學期各級的課題總數約70%

至80%來計算，計算方法以該生最高分數的
課題項目的平均分來計算。

（例：二年級上學期共有5個課題，科任商
議統計4個題目的分數，故取樣就會以學生
最高分的4個項目計算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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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 一至四年級音樂科考試評分準則

評估範圍

唱歌 拍節奏 視唱 牧童笛 筆試
上課表現 / 

態度
總分

一年級 60% 15% 15% — — 10% 100分

二年級 60% 15% 15% — — 10% 100分

三年級 50% — — 40% — 10% 100分

四年級 50% — — 40% — 10% 10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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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範圍

唱歌 拍節奏 視唱 牧童笛 筆試

上課
表現

/
態度

總分

五年級
上學期期考

50% 20% 20% — — 10% 100分

五年級
下學期期考

50% — — — 40% 10% 100分

六年級
上學期期考

50% — — — 40% 10% 100分

六年級
下學期期考

50% — — — 40% 10% 100分

(六)  五至六年級音樂科考試評分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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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高層次思維題目

目的 ：提升學生高階思維的能力

類型 ：開放題、思考題

- 題號之前出現 “＊”

包含於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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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：

*1.  把5粒算珠放在算柱上，排出一個最小
的三位單數，把答案畫在算柱上？

百 十 個

位 位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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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編班

- 以學生上學期及下學期期考成績作編班依據

- 升一至三年級：混合班(不按成績編班)

- 升四至五年級：兩次期考成績總和最佳的

學生混合編入A、B班，其

餘學生混合編入C 、 D 、 E班

- 升六年級 ：五年級原班升上六年級



24

(九)  家長配合

- 多了解子女學習情況

- 誘導子女多思考

- 多鼓勵及讚賞

- 多溝通

- 支持及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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